马鞍山市中医院短视频拍摄服务内容及相关要求

（本项目采购内容及总体要求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一）采购清单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时长
	最高限制单价（元）

	1
	科普宣教短视频
	2分钟以内（基础模版、无特效、无渲染等）
	500

	2
	科普宣教短视频
	3-5分钟
	3000

	3
	科普宣教短视频
	5-8分钟
	5000

	4
	科普类MG动画
	1分钟
	5000

	5
	医院宣传片
	1分钟（5分钟起步）
	2000

	6
	科室宣传片
	1分钟（3分钟起步）
	1500

	7
	专题片
	1分钟
	3000

	8
	文字配音
	1分钟
	400

	9
	会议活动照片拍摄
	2小时
	500

	10
	会议活动视频拍摄
	2小时
	800

	11
	无人机航拍
	1小时
	600


（二）服务要求
一、人员配置要求

1 、人员配备：至少包含项目经理1名、视频顾问（编导）1名、摄像师1名、视频后期、剪辑师1名；

2 、能独立完成文案撰写及修改；制作方需安排视频顾问（编导）和视频设计师指导团队根据制作要求进行脚本设计；

3 、可使用无人机拍摄。

二、拍摄技术要求

1 、画面清晰、稳定，有一定美感；镜头要有起幅和落幅，保证拍摄过程中镜头的“平 、稳、匀、准”；

2 、保证录音质量，清晰无杂音；

3 、录制现场光照均匀，合理使用灯光；

4 、拍摄前，摄像人员要与参演人员（医院职工）充分交流，明确拍摄的重点，对一些重要的拍摄细节要彩排，并做好标记；

5 、合理安排镜头运镜的节奏，突出我院职工良好的精神面貌，展示我院优美环境。

三、音视频技术要求

1 、视频时长根据不同项目时长而定；

2 、视频格式为：编码为H.264或H.265的4:2:0 8bit色深文件；

3 、拍摄原片分辨率根据需求，制作的视频包含但不限于9:16(1920*1080像素)16:9(1920*1080像素）；

4 、视频帧率不低于30fps（fps：每秒帧数）；

5 、视频码率：不低于18Mbps（bps：每秒比特数）

6、制作成品画面干净、色彩、色温、色调统一；

7、所有拍摄素材及制作项目工程文件于交片后还须保留至合同结束；

8、拍摄素材及制作项目工程文件单独存放文件夹，以便我院后期拷贝备份；

9、拍摄视频素材及作品内容等版权归我院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使用使用我院的作品，以及衍生的表演、音像制品和广播电视节目等内容。

四、摄影拍照服务要求

1 、能单独提供摄影拍照服务；

2 、临时性活动会议照片需2小时内交片。

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起一年。

2、服务地点：马鞍山市（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第一期付款：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按总金额上限的 80% 支付预付款，即人民币 12000 元（大写：壹万贰仟元整）。

-第二期付款：项目履约完成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双方核对实际服务项目、服务次数、最终结算金额，支付剩余应付未付款项（最终结算金额扣除已支付的预付款）。本项目合同总金额不超过1.5万元。
4、服务规范：有国家标准的执行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执行行业标准；无行业标准的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的执行企业标准。

5、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家对相关项目有资质要求的，进场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符合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实施期间成交供应商所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实施场地内发生的或成交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应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按有关规定处理善后事宜，并承担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

6、响应文件中为本项目配备的人员力量，在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到达本项目现场提供相应服务，否则采购人有权解除采购合同。

7、服务响应时间：成交供应商需设有专门的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响应机制。采购人提出拍摄需求后，成交供应商服务响应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需提供承诺函）。

8、本项目总投标价包含履行本项目的全部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不再产生任何二次费用。

